
　 续表 １８ － １０
预　 算　 科　 目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十九、 人民武装支出 ２１４ ２２８ ２１９ ３４０ ４７ ６６

二十、 行政管理费 １４３８４ １５４０４ １５５０６ ２３６８２ ２９９７ ３９２２

二十一、 外交外事支出 ０ ０ ０ ０ ０ —

二十二、 武装警察部队支出 ９１ ３２ ３６ ４１ ９ ６

二十三、 公检法司支出 ３２６１ ３３４５ ３２９１ ５２０４ ７４８ ７２７

二十四、 城市维护费 ７５ ９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 １４

二十五、 政策性补贴支出 ６ ０ ０ ９０ ４ ５

二十六、 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 ２６９７ １０４６ １７２０ ２６８５ ２６８ ２６１

二十七、 海域开发建设和场地使用费支出 ０ — — — — —

二十八、 车辆税费支出 １１ １１１ — — —

二十九、 债务利息支出 ３３３６ １２０ ２２ ５０ — —

三十、 专项支出 ０ — ２１５ ３２０ ３ ４

三十一、 其他支出 ０ — — — ７８１ １０６５

三十二、 总预备费 — — — — — —

本年支出合计 ６０８４２ ７２２５２ ７２１８９ １１６３６０ １２７７７ １５９１９

第三节　 财政管理

一、 预算外资金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县财政局开始对地方财政的预算外资金单独建账ꎬ 在此以前和预算内一起核算ꎻ １９９２
年ꎬ 新龙县按照 «四川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ꎬ 对全县行政、 企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进

行全面清理ꎬ 在坚持所有权ꎬ 使用权不变的前提下ꎬ 实行了 “专户储存、 计划管理、 财政审批、 银

行监督” 的管理方式ꎮ 当年纳入 １２ 户ꎬ 纳入预算外资金 ２１５ 万元ꎻ １９９３ 年ꎬ 纳入预算外资金 ６６ 万

元ꎻ １９９４ 年ꎬ 对各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的再次清理ꎬ 新增 ５ 户ꎬ 纳入资金 ９ 万元ꎻ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ꎬ 由于地方财力吃紧ꎬ 加之天然林停止采伐ꎬ 各单位的公用经费只能靠预算外资金垫付ꎬ 因此对各

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没有作强行要求纳入专户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 “收支两条

线” 管理工作的规定ꎬ 强化了对县级预算外资金的监管ꎬ 实行了 “单位开票、 银行代收、 财政统管”
的改革ꎬ 制定了新版票据及其管理规定ꎬ 各独立核算单位凭财政部门发售的四川省财政监管票据购领

证ꎬ 办理各种票据的购领和注销ꎬ 并实行分次限量验旧供新制度ꎻ 当年撤销全县各预算外资金账户

３８ 个ꎬ 并将余额划到财政部门的预算外资金总户ꎬ 财政预算外资金总户资金累计 １０３􀆰 ２ 万元ꎬ 解缴

入国库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 ２２􀆰 ７ 万元ꎮ

二、 财务管理

(一) 经费管理

　 　 １９９７ 年ꎬ 新龙县执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规定» 的规定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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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干部职工出差费报销标准ꎮ 根据文件精神ꎬ 调整了离休干部护理费补贴标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财政收入降到历史最低点ꎬ 而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大ꎮ 全年主要推进了财政预算改革ꎬ

重点推行了单一银行账户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ꎮ １０ 月份ꎬ 在全县行政单位推行了政府采购试点ꎻ 做

好了 “天保” 工程资金的转贷和拨付及跟踪检查工作ꎬ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行医疗保险制度、 住房

制度、 退休养老金制度三大改革ꎮ
(二) 公费医疗管理

１９８８ 年ꎬ 新龙县执行了四川省开展的以保证基本医疗和加强医疗管理为重点ꎬ 费用与个人适当

挂钩的劳保医疗制度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又执行了大病医疗费用的统筹规定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执行了省政府的 “医
院主管ꎬ 多方参加ꎬ 费用分担” 的管理办法ꎮ 新龙县财政在安排公费医疗费用时较 １９９１ 年有较大提

高: 在岗人员医药费人平以 ９０ 元列入预算ꎬ 高出 １９９０ 年门诊平均数 ３０ 元ꎬ 并将丧葬费、 离、 退休

人员医药作了专项预算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新龙县执行省政府颁布的 «四川省公费劳保医疗用药报销范围»ꎬ
结合新龙县实际ꎬ 提出: 设立公费医疗基数 １２０ 元ꎬ 工龄每增加一年则增加 １０ 元ꎬ 以此标准下达到

各预算单位ꎬ 由各单位包干使用ꎬ 超支不补ꎬ 节约全留ꎬ 财政不再办理住院追加ꎮ １９９８ 年前ꎬ 新龙

县公费医疗均按文件规定标准ꎬ 各单位在本单位的公用经费中列支ꎬ 具体由财政局行财股审核ꎬ 未实

行专户管理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新龙县财政局社会保障股设立了 “新龙县财政医疗保险财政专户”ꎬ 对公费医疗

实行了专户存储、 专户管理、 专人管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新龙县开始研究医疗制度改革ꎬ 积极推行医疗保

险制度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ꎬ 努力挤出资金ꎬ 用 １１０ 万元解决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欠下

的职工住院药费ꎬ 拨付了 ２００１ 年职工的门诊医药费 ３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县医保中心负责具体实

施医疗保险管理ꎬ 县财政积极筹措资金ꎬ 保证全县干部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障经费的及时到位ꎬ 解决了

往年欠报的医疗经费ꎬ 消除了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ꎮ

三、 国有资产管理

(一) 机构与职能

１􀆰 机构

新龙县财政局根据州财政局的统一安排ꎬ 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把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从企业财务股

分离出来ꎬ 设国有资产管理股ꎬ 负责全县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根据上级规定国资股晋升

为二级局ꎬ 新龙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正式成立ꎬ 隶属财政局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新龙县国资委正式成立ꎬ
在县财政局挂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ꎬ 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ꎮ 主管全县财政收

支、 财税政策ꎬ 实施财政监督的县政府授权县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县政府工作部门ꎮ 国

资委建制为正科级单位ꎬ 设国资委主任 １ 名 (由财政局局长兼任)、 副主任一名ꎬ 下设办公室、 组织

人事股 (综合股) (兼)ꎬ 不增加人员ꎬ 在财政局工作人员中调剂使用ꎮ
２􀆰 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ꎬ 拟定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和各项管理制度

并组织实施ꎮ 组织对全县国有资产现状和变动情况的调查研究及登记管理工作ꎬ 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

与增值ꎮ 参与国家投资的分配和回收投资的再分配ꎬ 对各类国家投资公司、 投资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

稽核和监督ꎬ 促进提高投资效益ꎮ 对国有资产的运行情况实施检查ꎬ 促进国有资产经营单位大力提高

经营效益ꎬ 保证资产保值、 增值ꎮ 会同有关部门对县级国营企业进行承包、 租贷、 合资、 参股经营等

各项工作ꎬ 并参与决定国营企业税费利润分配和合资企业国有资产股权收益的分配ꎮ 审批县级国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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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承包、 租贷、 合资、 参股经营ꎬ 兼并、 拍卖、 破产清理等经济活动中涉及国有资产评估ꎬ 产权变动

和财务处理ꎬ 审批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移ꎬ 评估和财务处理ꎮ 组织推动新龙县闲置国有资产

的处理ꎬ 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率ꎮ
(二)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主要是由县财政局企业财务股来完成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财政

局本着边组建、 边清理的原则ꎬ 摸清了全县国有资产总量ꎮ 全县行政、 事业单位拥有固定资产 １８３８
万元ꎬ 企业拥有固定资产 ２１４０ 万元ꎬ 闲置资产净值 １７􀆰 ６３ 万元ꎮ 同时ꎬ 财政局对 １９８１ 年以来全县支

农周转金贷款进行清理共 ３４５ 户ꎬ 金额 ７４ 万元ꎮ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至此走上了规范化管理轨道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统计、 上报工作ꎬ 较好地防止了国有资产

的流失ꎮ 年底ꎬ 全县国有资产总额为 １０４０５ 万元ꎮ
根据州财政局对预算单位清产核资工作的安排ꎬ 结合县内实际ꎬ 按照 “统一政策、 统一办法、

统一步骤、 统一要求” 的原则ꎬ ２００３ 年 ７—８ 月ꎬ 通过财政各股室的协助配合ꎬ 顺利完成预算单位清

产核资工作ꎮ 按时完成行政、 企业事业单位产权登记年检工作ꎬ 进一步理顺和明晰了产权关系的归

属ꎮ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财务的监督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县企改领导小组安排ꎬ 派出两人参与对双龙石材厂的摸底

调查ꎮ 清产核资财务审计等工作ꎮ 该企业总投资 ２４８ 万元ꎬ 企业法人资金高达 ２１５ 万元ꎬ 占 ８６％ ꎮ 企

业由于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累计亏损 １３７ 万元ꎬ 通过分析和调查ꎬ 企改工作组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供县

委、 县政府决策参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为了进一步盘清本县 “家底”ꎬ 县上成立了以财政局为主的清产核资领导小组ꎮ 共清理

盘点固定资产 ９０５ 万元ꎮ 其中行政机关共盘点固定资产 ６２３ 万元ꎬ (房屋建筑物盘盈 ５８􀆰 ５ 万元ꎬ 盘盈

汽车 ５０􀆰 ７ 万元ꎬ 其他办公设备 ５７􀆰 ５ 万元)ꎮ 全县行政机关盘亏与报废固定资产 ２４４􀆰 ９ 万元ꎬ 事业单

位盘亏与报废固定资产 ３８９􀆰 ６ 万元ꎮ 盘亏与盘盈相抵ꎬ 本县行政机关净盘盈固定资产 ３７８􀆰 ３ 万元ꎬ 全

县事业单位净盘亏 １０７􀆰 ９ 万元ꎮ 通过清理ꎬ 针对存在的问题ꎬ 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ꎬ 使国有资

产进一步公开、 透明ꎬ 有力地杜绝了暗箱操作ꎬ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抽调 ３ 名人员参与清产核资工作ꎬ 调阅了企业账簿和会计凭证ꎬ 盘点了企业的国有资

产ꎬ 对账目进行核实检查ꎬ 并深入双龙石材厂实地清产核资ꎬ 为下一步国企改革作好了清产核资工

作ꎮ 同年ꎬ 新龙县国资委出台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ꎬ 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ꎬ 促进了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ꎬ 新增固定资产 ３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积极支持国企改革ꎬ 抽调人员抓好双龙石材厂和县民贸企业清产核资工作ꎬ 并拨付民

贸企业改革资金 ２４６ 万元ꎮ
其余各年份ꎬ 隶属于县财政局的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资产管理股、 县国有资产管

理局) 主要开展全县国有资产的管理、 登记、 统计、 上报等工作ꎬ 特别是天然林停采后ꎬ 部分企业

在转轨过程中存在债务清收难度大ꎬ 国有资产有流失的现象ꎮ 针对存在的问题ꎬ 国资委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制止和纠正ꎬ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ꎮ

四、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１９８８ 年以来ꎬ 新龙县对社会集团购买力采取了从严控制的办法ꎬ 专控审批商品增加为 １９ 种ꎬ １０
月增加为 ２９ 种ꎬ １２ 月增加为 ３２ 种ꎮ 严格了专控审批ꎬ 审批权收归省控办ꎬ 并对专控商品重新实行定

点供应ꎮ 同时制订了 “违控” 处理暂行办法ꎬ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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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以前ꎬ 新龙县对控办没有单独设立机构ꎬ 由财政局综合股兼职人员办理业务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在全县行政单位等推行了政府采购试点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底ꎬ 新龙县进行考察和综合平衡ꎬ 确定

了新龙县在成都和康定的定点修车厂家ꎬ 从而节约了财政资金ꎮ ２００６ 年起ꎬ 全面实行政府采购ꎬ 当

年发生采购资金达 ２００ 万元ꎬ 节约资金达 ３０ 万元ꎬ 节约率为 １５％ ꎮ

五、 国债发行

新龙县的国库券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认购ꎬ 具体工作由县财政局综合股承办ꎮ 由最初的按工资硬行摊

派到最后个人踊跃认购ꎮ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年的国库券票面均分为: 伍元、 拾元、 伍拾元、 壹佰元共四种ꎬ
年利率分别 ８％ 、 ９％ 、 １０％ 、 １４％ ꎮ 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年的国库券均在发行后第六年一次偿付ꎻ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０ 年的国库券及 １９８９ 年的保值公债ꎬ 均在发行后的第四年一次偿付ꎻ 特别是 １９８９ 年发行的保值公

债期限三年满三年后一次还本付息ꎬ 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加保值贴补率ꎬ 再加一

个百分点计息ꎮ 此次公债的发行达到了国债认购的最高峰ꎮ 个人认购国库券达 ３０ 万元之多ꎮ 由于国

债的信誉度增加ꎬ 被誉为 “金边债券”ꎬ 发行的国债品种也越来越多ꎬ １９８８ 年还增发了国家建设债

券ꎬ 此债券年利率为 ９􀆰 ５％ ꎬ 不计复利ꎬ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ꎬ 个人认购所得利息还免征个人调节税ꎬ
同时还增发了特种国债和凭证式国库券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新龙县发行特种国债 ２９􀆰 ７ 万元ꎬ 期限三年年利率

１５％ ꎬ 全部由县林场、 林产品公司和林业局认购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推销特种国债 １０ 万元ꎬ 期限五年年利率

１５％ ꎻ １９９１ 年ꎬ 新龙县推销特种国债 ７􀆰 ２ 万元ꎬ 期限五年年利率 １５％ ꎻ １９９５ 年ꎬ 新龙县推销国库券

１８ 万元ꎬ 期限三年年利率为 １３􀆰 ６２％ ꎻ １９９６ 年ꎬ 新龙县推销国库券 ２１􀆰 ９ 万元ꎬ 期限三年年利率为

１１􀆰 ６５％ ꎻ １９９７ 年ꎬ 新龙县推销国库券 ７􀆰 ９ 万元ꎬ 期限三年年利率为 ９􀆰 ５３％ ꎻ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兑付历

年国库券达 ９８􀆰 ６ 万元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７ 年兑付 １９９１ 年的特种国债 ７􀆰 ２ 万元ꎻ １９９８ 年兑付 １９９５ 年的国库

券 ４５ 万元ꎻ １９９９ 年兑付 １９９７ 年凭证式国库券 １􀆰 ４ 万元、 兑付 １９９６ 年国库券 ３３􀆰 ８ 万元ꎻ ２０００ 年兑付

１９９７ 年国库券 １１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００ 年ꎬ 新龙县结束了所有国库券的还本付息工作ꎮ

第二章　 国税征收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新龙县税务局在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财税分设前ꎬ 为新龙县财税局ꎬ 归同级政府领导ꎬ 对内财政与税收

工作划分为两大块ꎬ 税务业务经费实行垂直管理ꎮ 税收征管方面ꎬ 内设办公室、 计划会计股、 税政

股、 利监股ꎬ 下设 ３ 个派出机构ꎬ 即城关税务所、 上占税务所和河西税务所ꎮ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ꎬ 成立新龙县税务局ꎬ 实行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ꎬ 以上级税务机关垂

直领导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ꎮ 县税务局内设人事监察宣传教育股、 办公室、 计划财务股、 税政股、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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